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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2026 年五年制
高等职业教育足球运动与管理专业

单独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文件精神和

教育部、省招委会、省教育厅、各设区市中招办有关规定。

第二条 本章程适用于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五年制高等职

业教育足球运动与管理专业单独招生考试（以下简称“五年制单

招”）。

第二章 学院概况

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校”或“学院”）于

2005 年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由福建省体育局主管，教

学业务由福建省教育厅指导和管理，是省属公办体育类高等职业

院校，承担为体育行业、健康服务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任务。学

校设有运动训练、足球运动与管理、社会体育、健身指导与管理、

休闲体育、体育运营与管理、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体育保健与

康复、康复治疗技术、运动数据分析、体能训练、运动健康指导

和体育教育等 13 个专业，以及户外运动、游泳指导救助、永春

白鹤拳等多个专业方向，全日制在校学生 4300 余人。2025 年 6

月，获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批准首批试点建设足球职业学院（二

级学院）。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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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职业教育发展规律，主动对接体育行业和健康服务业发展需

求，大力开展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积极创新体育高职人才培养

模式，着力培养学生的体育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现建有福建省

第一期、第二期高水平专业群各一个、省级精品专业、省级示范

专业各 1 个，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财政支持高职教育实训

基地建设项目等改革项目各 1 个。学生职业技能扎实，学生在省

级及以上各类职业技能比赛中获奖近百项，综合成绩位居全国同

类院校领先水平。

学校担任全国体育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

位，牵头主持研制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体育类专业简介 7 项、体

育类专业教学标准 6 项；主持完成体育类体能训练指导、运动康

复指导体育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研制；研制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 5 项，参与国家体育总局运动数据分析师国家新职业

建设项目；当选全国户外运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特邀理事长单

位。为促进凸显学校专业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学校成立了

太极健身气功技能工作室、体能训练名师工作室、体医融合运动

康复技能名师工作室。学校荣获福建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 2 项，二等奖 1 项。

学院全称：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代码：14060

办学层次：五年一贯制高职专科，学制五年

办学类型：公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

学院地址：福州市鼓楼区福飞路 151 号（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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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仓山区齐安路 756号（仓山校区）

主管部门：福建省体育局

第三章 招生专业、计划

专业名称 足球运动与管理

专业代码 570317

学费 前三年免交学费，后两年 6000 元/学年

注：

1.2026 年五年制单招计划以福建省各设区市中招办公布为

准。

2.学院严格执行福建省有关收费规定，按福建省物价局核定

标准收费，教材费、军训服装费等代办费据实结算；退费办法按

闽价费〔2005〕435 号文件执行。

第四章 招生录取组织机构

第一条 成立以学院领导为主任的高职分类考试招生委员会，

统一领导 2026 年五年制足球运动与管理专业单招考试招生录取

工作，学院招生办公室负责处理招生日常工作。

第二条 成立招生工作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监督 2026 年五

年制足球运动与管理专业单招录取各项工作和招生相关投诉等。

第五章 录取规则

第一条 文化考试成绩采纳 2026 年中考科目语文、数学、英

语、道德与法治四科，满分为 500 分，录取最低控制线 150 分。

第二条 体育专项考试主要测试内容分为“非守门员”“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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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员”两类技术标准，含身体素质测试 30 分、专项技术测试 40

分及实战能力测试 30 分，合计总分 100分，录取最低控制线 60

分。

第三条 学院“五年一贯制”足球运动与管理专业招生录取

原则上依据教育主管部门核定的招生计划及考试成绩，参照《福

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五年制高等职业教

育运动训练专业招生工作的通知》（闽教办学〔2024〕2 号），

在省教育厅核定的招生计划内，按照考生的文化考试成绩（占比

30%）和体育职业技能测试成绩（占比 70%）进行综合评价，计

算考生录取综合分（文化成绩×30%+体育专项技能测试成绩×5

×70%），并按综合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综合分成绩相同的考

生，按照专项测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第四条 被录取的考生不得再参加后续批次的中考录取，未

被录取的考生可继续参加后续批次的录取。

第六章 体检要求

第一条 严格按照教育部、原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

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教学〔2003〕

3 号），教育部办公厅、原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

厅〔2010〕2 号），福建省教育厅《2012 年福建省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体检工作实施意见》（闽招委〔2012〕3 号）及有关补充规

定执行。

第二条 对隐瞒自己身体重大疾病的，如患有严重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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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毒症、重症癫痫、精神病、抑郁症等，考生在校期间若发生因

病引起的意外情况，学校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三条 考生身体状况有四肢不健全者，患心脏病、精神疾

病等难以正常进行体能训练者不宜报考学校，如报考后因自身原

因无法正常完成学业，后果自行承担。

第七章 学历文凭和学生资助政策

第一条 根据《福建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福建省教育厅关

于做好 2026 年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从 2026 年秋

季入学新生开始，五年制高职学生（含“三二分段制”和“五年

一贯制”）需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中等职业学校学业水平考试全

部考试科目，转段合格成绩按同一专业参加全省学业水平考试的

五年制高职考生的 95%划定。转段合格的考生升入高职阶段继续

学习，不合格的由学校按照中职毕业考核要求进行毕业资格认定，

并可参加全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录。

第二条 学生毕业按教育部有关规定，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

将取得国家承认学历并经教育部电子注册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证书，毕业证书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查询认证，颁发

毕业证书的学校名称：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第三条 学院建立了完善的奖学金、助学金体系。在校学生

每年除可以享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应

征入伍服兵役学费补偿等国家资助外，还有机会获得学院奖学金。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临时困难补助、学院励志奖学金、

就业补助金等，此外学院还开辟了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充分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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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工助学岗位，确保贫困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帮助家

庭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第八章 外语语种要求

专业培养仅以英语作为公共基础外语安排教学。

第九章 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

联系电话：0591-87722512 柳老师、林老师

0591-87731192 彭老师（正常上班时间）

监督举报电话：0591-87733167

学院招生网：http://www.fjipe.cn/

学院官方微信：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第十章 附则

第一条 本章程由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负责解释。

第二条 学院未委托、授权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进行招生、

录取有关工作，不举办任何形式的营利性培训活动。对以学院名

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机构机构或个人，学院保留依法追

究其责任的权利。

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2026 年 5 月


